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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白沙黎族自治县
2025 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分配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扩大普惠性资源是国家政策要求，也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

举措。通过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引导，为进一步规范我县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的使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不断提

升我县学前教育保教质量，从而真正实现公办民办并举的学前教

育体制，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、有质量的学前教育。

二、分配原则

奖补资金分配管理遵循“专款专用、分级管理、公开透明、

注重绩效”的原则，给予我县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资金支持，提升

我县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覆盖率。根据琼教规〔2021〕6 号文件要

求，我县参照执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事后奖补制度。在每年 7 月

前完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工作，新认定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

于当年度秋季学期起计算提供普惠性服务时限。

三、奖补对象和用途

（一）奖补对象。奖补对象为在我县教育行政部门注册且年

检合格的沐阳幼儿园、金豆苗幼儿园、桥南实验幼儿园、启航幼

儿园、小博士幼儿园、贝贝极幼儿园、启慧春天幼儿园、亲亲幼

儿园共 8 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。2025 年秋季老干村幼儿园已停止

办园不予奖补。

（二）奖补资金的用途。本项奖补资金根据《海南省教育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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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海南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管理

办法>的通知》（琼教规〔2021〕6 号）要求，奖补资金主要用于

维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运转和提高办园质量，包括为教职工购买

“五险一金”,仪器设备、玩教具及图书资料的购置；教学业务

与管理、师资培训、实验实习、文体活动、办公、水电、交通差

旅、邮电等费用；幼儿园房屋、建筑物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

护等费用；租金支付；教育信息化运行维护费用；幼儿园安全工

作所需费用；其他用于幼儿园正常运转所需的费用。

奖补资金不得用于经营性支出、偿还债务、支付利息、捐赠

赞助、对外投资、回报举办者、大型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支出。

四、奖补办法和标准

（一）奖补资金拨付方式

按年拨付。分春秋两学期，根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

数进行核算奖补资金，实行一次性拨付。原则上 12 月份前完成

奖补资金的拨付。

（二）奖补资金拨付办法

以当年省厅、县财政下达普惠性奖补资金为基数，结合普惠

性民办幼儿园办园等级、年检结果、班级规模等因素，分级确定

奖补标准。

1.办园等级奖补办法：县一级园每年奖补 2 万元；县二级园

每年奖补 1.5 万元；县三级园每年奖补 1 万元奖。

2.年检结果奖补办法：年检优秀单位每年奖补 2.5 万元。

3.班级规模奖补办法：每学期以幼儿园实际在园幼儿人数、

班级数为基数核算。幼儿园奖补人数幼儿应年满 3 周岁入园的幼



— 3 —

儿方纳入统计范围，应在规定班额内，超出规定班额的人数（小

班 25 人、中班 30 人、大班 35 人、混龄班 30 人）不予以奖补。

（三）普惠性奖补资金发放计算方法

1.班级规模奖补资金总额：以 2025 年省教育厅、县级财政

下拨的资金总量减去办园等级奖补资金总额和年检结果资金总

额作为班级规模奖补资金的总额。

2.生均奖补资金基数：班级规模奖补资金总额除以全县普惠

性幼儿园春、秋季学期在园规定班额幼儿人数。

（四）普惠性奖补资金拨付标准

2025 年省厅拨付我县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 135.07

万元（琼财教〔2024〕1570 号），每学期按民办普惠性幼儿园符

合奖补统计范围的实际在园幼儿人数、班级数核算总量，具体拨

付各普惠性幼儿园金额数以奖补资金拨付办法进行核算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获奖补的幼儿园要结合本园实际和上级规定用途制定

具体的使用方案，并报县教育局基础教育室审核备案。

（二）获奖补的幼儿园必须切实提高补助资金使用效益，将

奖补资金设立分账专门核算，将资金使用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

建档备查。自觉接受财政、教育、审计、监察等有关部门的监督

和监察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

（三）各园要认真对待资金使用工作，规范使用手续，对于

挤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财政资金等行为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

严肃处理。县财政局、县教育局将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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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存在编造虚假信息套取奖补资金，未按规

定要求违规使用奖补资金等行为，县教育局和县财政部门将按照

有关规定追回违规部分资金，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其普惠性民办幼

儿园资格，3 年内不准申请普惠性民办幼儿园。

（四）奖补资金发放方案经局党委会议研究同意后，向社会

公示 5 天。公示期如无异议，按照方案进行资金发放。


